
 
 

 

 

 

柴新冠指发〔2021〕1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《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防控应急指挥部令第 20 号》的通知 
 

各乡（镇、场、区、处、街道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
防控应急指挥部，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

挥部成员单位： 

现将《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

部令第 20 号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不得有误。 

 

 

九江市柴桑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

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

2021 年 1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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